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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金正；证券代码：

002470）连续2个交易日（2020年7月19日、2020年7月2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偏离

-12.0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 2020年 6�月30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2019年度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0�年6月30日开市始停牌，自 2020�年7月1日开市起复牌并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目前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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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7月2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21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连步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

为股东）共计1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765,325,98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53.7222%，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35,988,191股，占本公司总股

份数的52.829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337,789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0.892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2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250,577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0.9814%。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39,865,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77%；反对股

份24,843,7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4073%；弃权股份61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78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21.0536%；反对股份24,843,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77.0336%； 弃权股份61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9128%。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40,799,3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06%；反对股

份23,887,7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3532%；弃权股份63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723,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23.9499%；反对股份23,887,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74.0693%； 弃权股份6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9807%。

3、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33,498,7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1971%；反对股

份31,198,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7673%；弃权股份6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的1.3125%；反对股份31,198,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6.7390%； 弃权股份6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9485%。

4、审议通过《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33,498,7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1971%；反对股

份31,198,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7673%；弃权股份6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的1.3125%；反对股份31,198,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6.7390%； 弃权股份6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9485%。

5、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40,803,8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09%；反对股

份23,603,5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3371%；弃权股份9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728,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23.9639%；反对股份23,603,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73.1881%； 弃权股份9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8480%。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40,649,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21%；反对股

份23,758,2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3458%；弃权股份9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573,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23.4842%；反对股份23,758,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73.6678%； 弃权股份9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8480%。

7、审议通过《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39,694,5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5481%；反对股

份25,002,9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4163%；弃权股份6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619,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的20.5243%；反对股份25,002,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77.5272%； 弃权股份6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9485%。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40,783,9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98%；反对股

份23,883,3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3529%；弃权股份65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708,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的23.9022%；反对股份23,883,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74.0557%； 弃权股份65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0421%。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51,816,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47%；反对股

份13,400,7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591%；弃权股份10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8,741,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8.1118%；反对股份13,400,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1.5521%； 弃权股份10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3361%。

10、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50,531,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20%；反对股

份13,942,5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898%；弃权股份85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456,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4.1274%；反对股份13,942,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3.2320%； 弃权股份85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6406%。

1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49,981,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08%；反对股

份14,715,7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8336%；弃权股份6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06,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2.4220%；反对股份14,715,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5.6295%； 弃权股份62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9485%。

1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50,463,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81%；反对股

份12,813,4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258%；弃权股份2,048,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388,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3.9165%；反对股份12,813,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39.7310%； 弃权股份2,048,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3524%。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51,073,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27%；反对股

份13,333,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553%；弃权股份9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998,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5.8080%；反对股份13,333,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1.3440%； 弃权股份9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8480%。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51,111,3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48%；反对股

份13,296,0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532%；弃权股份9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8,035,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5.9246%；反对股份13,296,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1.2274%； 弃权股份9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8480%。

1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51,111,3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48%；反对股

份13,296,0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532%；弃权股份9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8,035,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5.9246%；反对股份13,296,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1.2274%； 弃权股份9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8480%。

1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51,951,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24%；反对股

份13,296,0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532%；弃权股份7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8,876,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8.5295%；反对股份13,296,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1.2274%； 弃权股份7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243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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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金正；证券代码：

002470）于2020年7月21日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中“连续2个交易日（2020年7月

19日、2020年7月20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偏离-12.04%” 现更正为“连续2个交易日（2020年7月17

日、2020年7月20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偏离-12.04%。 ” 更正后的公告为：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金正；证券代码：

002470）连续2个交易日（2020年7月17日、2020年7月20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偏离-12.04%。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 2020年 6�月30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2019年度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0�年6月30日开市始停牌，自 2020�年7月1日开市起复牌并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目前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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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0年7月17日、7月20日、7月

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0年7月17日、7月20日、7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20年7月16日披露的《江苏国茂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公告之外，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除公司已披露信息

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

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0年7月17日、7月20日、7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二）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激励事项的相关议案， 并已于2020年7月16日披露

《江苏国茂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公告，股权激励方案尚需提交公

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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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出售完毕暨计划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已全部出售

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实施、出售及后续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2017年11月23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2017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方

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委托上海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兴全

睿众” ）管理成立“兴全睿众方大化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该计划上限

不超过1.2亿元，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1月8日、 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1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22日，兴全睿众方大化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

购买公司股票9,734,3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7%，成交金额合计115,980,384.44元，成交均价为

11.915元/股。上述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自最后一次股票买入时间（2017年12月22日）起1年。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196）。

按照《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为24个月。 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审议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一年，即由原员工持股

计划存续期2017年11月23日至2019年11月22日展期至2020年11月22日。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及后续工作

2020年7月21日，公司收到上海兴全睿众提交的《兴全睿众方大化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提前

终止申请》，提前终止日为2020年7月22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

票9,734,3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7%），已于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全部出售完毕。 在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

买卖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资金。 根据公司《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并终止，后续将进行相关财产清算和

分配工作，并终止该期员工持股计划。

四、备查文件

1、《兴全睿众方大化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提前终止申请》。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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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前，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大山私

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山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166,740,8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1%；大山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200,241,5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55%；本次减持前,大山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华友控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366,

982,3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披露了《华友钴业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公告》，

大山公司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11,

412,600股的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具体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详见公司2020-057

号公告）。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大山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2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5,863,1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累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本次减持计划数量的一

半。截止本公告日，大山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60,877,6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0%。大山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华友控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361,119,1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64%。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5%

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66,740,868 14.61% IPO

前取得

：

166,740,868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166,740,868 14.61%

共同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241,513 17.55%

共同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合计

366,982,381 32.16%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当前持股数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大 山 私 人 股

份有限公司

5,863,197 0.51%

2020/7/15 ～

2020/7/21

集 中 竞

价交易

40.51 -

44.19

248,040,147.70 160,877,671 14.1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大山公司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后续是否继续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大山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况。在上述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

司将督促大山公司严格遵守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

2020-108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和董事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董事张辉阳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5日、3月26日、4月21日、5月8

日、6月4日分别披露了《关于股东和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比例超过1%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8）、《关于股东和

董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

例超过1%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2）、《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4）。 公司股东张辉阳先生拟自2020年1月15日起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1,367,2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0.61%）。

近日，公司收到张辉阳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目前，张辉阳先

生合计减持公司股票1,119,300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张辉阳先生本次

减持计划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

%

）

张辉阳

集中竞价

2020/2/14 56.727 200,000 0.09

集中竞价

2020/3/13 60.45 200,000 0.09

集中竞价

2020/3/24 54.3612 100,000 0.04

集中竞价

2020/6/2 55.805 180,000 0.08

集中竞价

2020/6/3 58.7861 279,000 0.12

集中竞价

2020/6/4 58.1133 160,300 0.07

合计

1,119,300 0.50

注：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目前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目前总股本比

例

（

%

）

张辉阳

合计持有股份

5,469,072 2.45 4,349,772 1.95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7,268 0.61 247,968 0.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01,804 1.84 4,101,804 1.84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包括股份限售承诺股和高管锁定股。

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张辉阳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张辉阳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其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减持事项与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关联性。

4、张辉阳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张辉阳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606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

2020-045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房地产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房地产项目储备情况

2020年4-6月，公司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36个，权益土地面积约338.11万平方米；权益计容建筑

面积约741.26万平方米。

2020年1-6月，公司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59个，权益土地面积约573.66万平方米；权益计容建筑面

积约1246.51万平方米。

二、房地产项目开工、竣工情况

2020年4-6月，公司完成新开工面积896.5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减少32.3%，完成竣工备案面积

453.6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2.3%。

2020年1-6月，公司完成新开工面积1633.3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减少38.1%，完成竣工备案面积

601.6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1.3%。

三、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

2020年4-6月，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606.3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减少31.7%；实现合同销售金

额825.28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6.0%。

2020年1-6月，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1031.2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减少30.7%；实现合同销售金

额1330.29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0.7%。

四、房地产出租情况

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出租物业面积为355.43万平方米，出租率为80.2%；酒店客房数为11,670

间，入住率为34.1%。 2020年1-6月，公司出租物业取得租金收入48,909.17万元，酒店取得经营收入

56,516.27万元。

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情况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

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606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

2020-046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二季度基建业务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新增项目情况

（一）第二季度

2020年4-6月，公司基建业务新增项目情况如下:

1、 业务分部

细分行业 房屋建设 基建工程 专业工程 建筑装饰 其他 总计

项目数

（

个

）

551 230 156 68 307 1,312

总金额

（

万元

）

11,055,129 5,051,158 273,735 123,056 650,916 17,153,994

总 金 额 同 比 增

减

（

%

）

70.68 146.81 137.67 8.13 353.41 92.82

2、 地区分部

项目地区 境内 境外 总计

项目数

（

个

）

1,306 6 1,312

总金额

（

万元

）

17,082,960 71,033 17,153,994

总金额同比增减

（

%

）

97.29 -70.09 92.82

（二）本年累计

2020年1-6月，公司基建业务新增项目情况如下:

1、业务分部

细分行业 房屋建设 基建工程 专业工程 建筑装饰 其他 总计

项目数

（

个

）

897 356 219 121 495 2,088

总金额

（

万元

）

18,024,655 7,007,784 574,983 238,758 879,907 26,726,087

总 金 额 同 比 增

减

（

%

）

33.17 105.33 131.93 14.17 76.02 49.27

2、地区分部

项目地区 境内 境外 总计

项目数

（

个

）

2,078 10 2,088

总金额

（

万元

）

26,256,346 469,740 26,726,087

总金额同比增减

（

%

）

48.62 97.37 49.27

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情况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

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606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

2020-047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0,992,543.79 20,158,689.61 4.14

营业利润

1,559,984.26 1,692,508.18 -7.83

利润总额

1,528,410.95 1,655,119.60 -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708.19 898,720.92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94,847.96 885,751.97 -10.2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6 0.74 -1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46 12.04

减少

1.5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20,190,675.75 114,570,652.99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764,745.44 7,890,119.05 -1.59

股本

（

万股

）

1,216,815.44 1,216,815.4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6.38 6.48 -1.5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冲击全国，席卷全球，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

影响。 在这个非常时期里，公司按照“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的总要求，快速行动、迎难而上、精准施

策，统筹推进防疫抗疫、复工复产、企业发展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 经过努力，公司整体

经营情况触底反弹、逐季改善、趋势向好，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总收入2099亿元，同比增加4.14%，实现正

增长；实现利润总额153亿元，同比减少7.6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4个百分点；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80亿元，同比减少10.79%，降幅较一季度收窄6个百分点。

在疫情背景下，公司围绕主要产业板块，危中寻机，主动作为，努力推动创新转型，着力提高产业

发展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取得了积极成效。 其中：（1）房地产业直面疫情冲击，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针

对性的措施，全力抓市场抓业绩，回款质量显著提升，结转规模总体平稳；顺应市场需求，推出了“健康

宅2.0” 及“G优平台” ，推动“产品+服务” 双升级；围绕长三角、大湾区、核心省会城市、区域首位城市

等重点地区，推进项目拓展，获取了一批潜力较大的重点项目，积蓄了发展后劲。（2）基建产业优化管

理架构，组建“绿地大基建集团” ，统一品牌、统一平台、统一管理，增强了市场号召力和影响力；抓住

各地扩大有效投资、推进“两新一重” 建设的契机，着力承揽项目，新签合同金额大幅增长；狠抓复工

复产，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总体经营平稳有序，为公司稳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3）消费、金融、健康等

协同产业克服疫情困难，苦练内功，为疫后发展夯实了基础。 特别是，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着力放大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溢出带动效应，快速推进全国化延伸布局，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增进了产业

协同效应，增强了公司的资源配置能力。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但本公告所载2020年半年度主要

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会与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玉良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蕴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正奎先生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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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7月17日以

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20年7月21日在公

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公司全体董事夏仲昊先生、侯海兴先

生、薛晓芳女士、王小潼先生、马弘先生、运乃建先生、段咏女士共7人亲自出席了会议。 全体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仲昊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逐项表决，对会议议案形成决议如

下：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梁德强先生、田磬林先生、戴志骋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止。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 “同意” 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年终奖发放方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的《2019年度年终奖发放方案》，根据公司年度考核结果

核定并发放2019年度全体员工奖金。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 “同意” 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年终奖发放方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副总经理简历

梁德强，男，汉族，1975年4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 历任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职员、天津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本公司公司计划财

务部经理。 2014年11月起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德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的情

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

格。

田磬林，男，汉族，1970年10月生，在职大学学历，工程师。 历任天津和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公

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2009年1月起历任本公司工

程技术部经理、项目管理部经理、产品管理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田磬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的情

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

格。

戴志骋，男，汉族，1976年3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 历任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机要文

书、行政主管，2012年6月起任本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经理。 现任本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志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的情

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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